[image: image1.emf]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附件 二   活動場地 租用 申 請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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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場地種類
	□捷運車站　  　　  　            □車站出入口週邊捷運所屬路權範圍

	車站名稱
	
	總使用面積
	

	活動名稱
	

	使用時間

(含進退場)
	  年 　　月 　　日 　　時　至 　　 年　 　月 　　日 　　時

	申請單位(人)
	

	受託單位(人)

請檢附委託書
	

	保 證 金
	新臺幣
	
	元整

	管 理 費

(內含加值型營業稅，

稅費由申請單位(人)負擔)
	□活動場地管理費

□基本管理費
	新臺幣
	
	元整

	發票抬頭
	
	統一編號

（身分證字號）
	

	繳費方式
	□電匯（臺灣銀行桃園分行；帳號：026001162273；戶名：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）
□現金或銀行即期支票至本公司財務處繳納

	本單位（人）特此聲明本申請案所提供資料完全屬實，並同意接受及遵守  貴公司「活動場地租用須知」各項條款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願負一切責任。

	立同意書單位（人）：
	
	公司、機關印鑑或單位關防用印處

	公司負責人： 
	
	

	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行動電話：
	負責人或受託人印鑑
	

	現場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行動電話：
	
	


	註：下列各欄由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填寫。

	承辦人
	中心主任
	處  長

	
	
	

	財務處
繳款確認
	□電匯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分行；部；支庫

□支票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分行；部；支庫

□現金
	承辦人

	
	
	

	現場勘查

檢核意見
	□經查環境已清潔，設備並無損壞。

□經查有違規情事，本公司將依規定辦理後續事宜。(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	申請單位

簽    章
	

	
	
	查核人員

簽   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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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站名、日期戳











